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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9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铁汉生态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52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 

的合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风险提示： 

1、根据《芦山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

或“本合同”）约定，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及子公司需按约定的出资比例认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

金及项目资本金，项目公司经营期限届满或本项目提前终止且移交完毕后

将进行清算，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的资金，且存在不能按合同获得预期

收益回报的风险。  

2、本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，造成工期、质量

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。 

3、本工程估算总投资为52,255.97万元，最终总投资金额以政府方依

据合同审定的决算金额为准，存在最终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。 

一、合同中标概况  

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铁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铁汉建设”）、

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铁汉生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铁汉资管”）

组成的联合体（联合体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为“芦山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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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PP项目”的中标单位。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

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《关于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

PPP项目的中标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114）。 

二、合同签署情况 

公司近日收到与雅安市芦山县水务局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、铁汉建

设、铁汉资管签署的《芦山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合同》。 

三、工程采购人情况介绍 

1、该项目采购人为雅安市芦山县水务局；地址：芦山县芦阳镇迎宾大

道 183 号；负责人：姜平；主要职能：贯彻执行国家水务方面的法律、法

规和方针、政策，组织拟订全县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、农田水利、防汛抗

旱、水土保持等方面的规划、规范性文件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；负责

全县生活、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兼顾和保障；负责全县水资源

保护工作；负责全县节约用水工作，拟定全县节约用水政策，编制全县节

约用水规划，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等职能。 

2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，公司与采购人未发生类似业务。 

3、采购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四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1、项目名称：芦山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PPP 项目。 

2、建设范围： 

（1）芦山县玉溪河综合治理项目 

本项目建设地址主要位于芦山县龙门乡和芦阳镇，涉及 2 个乡镇 6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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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村（社区）。项目综合治理措施主要分为河道治理工程和景观工程及

附属工程两大部分。 

（2）芦山县县城段生态溢流堰二期工程 

本工程河道综合治理总长 5.83km，上起工业园区大桥上游 580m 处终点

至 351 大桥下游悬崖转弯处，新建 4 座生态溢流堰，并对整个工程区河道

进行疏浚，疏浚开挖土石方按要求堆放于河岸两边，并大于土石方回填稳

定坡比，反铲修坡构造微地形，为景观设计创造条件。疏浚宽度至少达到

河宽的三分之一，使疏浚后的河道上下游水面连续。景观部分规划自 351

大桥到工业区大桥止，沿线约 6.5km,总用地面积 19.4 万㎡，6 个节点及沿

线带状绿地。 

（3）芦山县大川镇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

本工程建设地址位于大川河（玉溪河）大川场镇段。工程主要由河道

治理工程、湿地景观工程、附属工程三部分组成。 

3、投资估算：本工程估算总投资为 52,255.97 万元，最终总投资金额

以政府方依据合同审定的决算金额为准。 

4、合作期限：本项目合作期限暂定为 15 年，含 2 年建设期和 13 年运

营期。 

5、回报机制：本项目回报机制为政府付费，政府付费项包括可用性

付费和运营绩效付费。 

6、项目用地：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4 

（1）在本项目期限内，为本项目之目的，甲方按程序办理本项目建设

及时供地手续； 

（2）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，乙方应仅为本项目之目的使用项目用地，

乙方不得以转让、出租、抵押、质押等任何方式处置项目土地使用权； 

（3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确因项目建设需要涉及临时用地的，由乙方

向甲方上报书面申请，经甲方书面审核确认后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

续，由此产生的临时用地费用经甲方确认后计入项目总投资。 

五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 

1、本工程估算总投资为52,255.97万元，最终总投资金额以政府方依

据合同审定的决算金额为准，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81.88亿元的

6.38%。本项目建设期2年，项目顺利实施后，预计对公司2018年及以后年

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

2、公司的资金、技术、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。 

3、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

采购人形成依赖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《芦山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 

2018 年 9 月 4 日        




